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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在签署本合同前，仔细阅读本合同各条款（特别是黑

体字条款），注意本合同涉及金额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民事责任等内容的条款。请关

注您在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审慎提供个人金融信息，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本合同有任何疑问或者拟查询业务申请表、相关合同（协议）的，可拨

打甲方客服热线 956023 进行咨询、投诉或登录甲方电子渠道（如手机银行）查询相关信息。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贷”个人消费循环

贷款提款合同
编号：

甲方（贷款人）：

电话：

乙方（借款人）：

证件名称及号码：

本提款合同系编号为（ ）年（ ）字第 号《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额度合同》及（ ）年（ ）字第 号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补充合同》项下具体借款业务，

并由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额度合同》及《重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补充合同》对应的担保方式进行担保。

一.借款资金

乙方个人结算账户如下：户名： ；开户行： ；

账号： ，用于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资金及利息。乙方申请借款

金额为人民币（小写）：______元，人民币（大写） 。借款资金用途

为 。本业务产生的所有息费项目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若有）。

二.贷款期限及期数

贷款期限为 期（原则上一期即为一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贷款利率及还款方式

1.本合同项下贷款的利率为年化利率（单利） %，贷款期限内贷款利率固定不变。

2、本合同采用 还款方式。

第一种：按月付息，到期还本

指乙方按月结付贷款利息，但最后一期结息日为贷款到期日，贷款到期时归还贷款本金。

第二种：利随本清

指贷款发放后，在约定的还款期限一次性还清贷款本金及利息。

第三种：按月等额本息法

指乙方按每月以相等的金额偿还贷款本息的还款方法。具体计算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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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每月应还本金=月还款额-应还利息（精确到人民币元小数点后两位）。

每月应还利息=（借款本金-已还本金）×月利率（月利率=年化利率÷12，四舍五入，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第四种：按月等额本金法

指乙方按每月偿还等额本金，贷款利息根据剩余本金计算并随本金逐期递减的还款方

法；具体计算标准为：

每月还款额=每月应还本金+每月应还利息。其中：

每月应还本金=借款本金/借款期数（精确到人民币元小数点后两位）。

每月应还利息=借款余额×月利率（月利率=年化利率÷12，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第五种：组合还款

具体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前 期按月付息（原则上一期即为一月），同时，第 期

还应偿还剩余本金的 ，剩余本息从第 期开始按剩余期数以 的方式偿

还。组合还款会有一定的本金需一次性偿还，因此乙方需在约定的还款日前提前准备足额

还款资金。

四. 若乙方未按约定期限足额还款，就逾期部分，甲方有权从逾期之日起按日计收罚

息和复利，直至清偿本息为止。罚息和复利的利率按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加收（上浮）50%

执行。同时，若甲方宣布所有已使用借款立即到期，甲方有权对未还本金根据本合同第五

条第 2 款约定标准收取提前还款违约金。

五.提前还款

1.乙方申请提前还款须需将归还款项及提前还款违约金（如有）转入指定账户，并申

请办理提前还款。若还款资金存入后未按甲方要求办理提前还款申请，导致提前还款业务

未办理成功，由此产生的贷款利息等仍由乙方承担。借款当日不能提前还款。

2.乙方实际还款 个月后办理提前还款可免收提前还款违约金；否则，乙方需按

的标准于提前还款当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提前还款违约金。

六.收款账户信息

本合同项下借款资金采用下列第 项方式进行支付：

1、受托支付信息

收款人户名 收款账号 开户行

2、自主支付信息

甲方将借款划入乙方本人开立的结算账户，收款账号/卡号： ，

开户行： 。

3、借款资金具体发放时间以甲方划款至上述指定账户的时间为准，因履行本合同有争

议的，以重庆银行留存的电子数据为准。

七.还款期内，乙方不得注销个人结算账户，乙方授权甲方可直接从乙方个人结算账户

扣收应还本息。乙方应保证个人结算账户内有足够余额偿还应付借款本息。若乙方需要变

更个人结算账户或对个人结算账户进行其他变更，乙方须到甲方处申请办理相关手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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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结算账户发生挂失、冻结、结清、超期或任何其他类似变化事项，乙方须开立新的个

人结算账户，并在该账户内存入足够的资金以偿还到期应付本息。如乙方贷款逾期超过 60

天，甲方有权直接从乙方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开立的其他账户中扣

收。

八.甲方在还款日前可采用短信、电子邮件等形式提醒乙方还款，乙方超过还款日的，

甲方有权采取信函、电话等形式进行催收，依法追索并停止额度使用，以及进行逾期信息

上报。

九.本合同采用线上签约的，经乙方在甲方提供的电子渠道上完成电子签名后提交至甲

方的电子印章系统，完成双方电子签名后合同生效，其行为与在纸质文本上签字或盖章具有

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合同采用线下方式签订的，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份，甲

方 份，乙方 份， 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 双方均一致同意，就本合同甲方可加盖自身印章，亦可委托其分支机构，加盖分

支机构印章，也可由其 （即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甲方，加盖“重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业务）专用章”。在前述情形下，相应融资法律关系均系

甲方与乙方之间建立，由甲方和乙方享有、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十一.乙方知晓并承诺无论采取线上签约或者线下签约的，均系乙方订立本合同的真实

意思表示，对乙方具有合法的约束力。同时，如根据甲方业务实际需要，甲乙双方需同时采

取线上及线下签约方式订立本合同的，则任一签约方式下订立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

力，且均可独立的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约束，乙方不得以其中一种签约方式订立的合

同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他方式下订立合同的法律效力。

十二.乙方承诺同意并授权甲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本合同存续期间，通过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保存、使用乙方信用信息，用于业务审查审批和管理、

风险管理等相关事项，并将乙方的基本信息及履行本合同所形成的信用信息报送至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十三.本合同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额度合同》

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补充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未约定的，适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

费循环贷款额度合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补充

合同》的约定。乙方承诺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额

度合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补充合同》办理赋

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后，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乙方同意甲方持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额度合同》、《重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补充合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具有强制执行

效力的公证书，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就《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

费循环贷款额度合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居 e 贷”个人消费循环贷款补充

合同》项下全部债权金额申请强制执行，乙方自愿放弃一切抗辩权，自愿放弃一切可能对

甲方拒绝承担清偿责任的权利。乙方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第五种：组合还款

